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會議所討論事項的跟進事項  

 

 

引言  

 

 在法案委員會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三日舉行的會議上，委員要

求政府當局就若干項與《2004 年破產 (修訂 )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 )
有關的事宜提供補充資料。  
 
一般意見  
 
2. 在回答委員提出的具體問題之前，我們認為應先提供有關條

例草案的背景資料。條例草案旨在利便破產管理署將簡易程序破

產個案 (即破產人的資產不大可能超逾 20 萬元 )外判予私營清盤從
業員，以及作出其他輕微的雜項修訂。  
 
(a) 破產人的概況  
 
3. 根據目前的建議，破產管理署可選擇把破產案件外判，但這

並非強制性的，而且僅適用於債務人呈請個案。這因為在債權人

提出破產呈請時，債權人所繳付的按金（扣除破產管理處的費用

及支出後），必須按《破產條例》第 37 條所訂明的優先次序，
從債務人產業的收益中撥款償還給有關的債權人，而不能用作私

營清盤從業員的酬金。此外，由債權人呈請的破產個案數目，遠

較債務人呈請個案為少。  
 
4. 根據過往經驗，在絶大多數破產個案中，破產人的資產及收

入都很少，或根本沒有任何資產及收入。舉例來說，在二零零三

年總共 24 922 宗破產個案中，有 23 674 宗個案 (即 94%)獲法庭發
出命令以簡易程序處理 (即有關資產不大可能超逾 20 萬元 )。在二
零零三年四月至二零零四年三月期間的 17 390 宗破產個案中，有
超過 80%的破產人報稱每月收入不超逾一萬元，其中約 43%（即
7 457 宗）個案報稱沒有任何收入。鑑於有關破產人的這些狀
況，經驗顯示，在很少或沒有任何資產的破產案件中，《破產條

例》下的部份安排實際上不曾被採用，這些安排包括需用大量款

項的調查程序及攤還債款的派發。委員應在適當情況下考慮外判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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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私營清盤從業員參予破產個案  
 
5. 我們想指出，就破產個案而言，委任私營清盤從業員為破產

案受託人在過去三年多以來已是很常見的做法。在該等案件中，

委任私營清盤從業員的程序會在債權人會議中進行。私人清盤從

業員有豐富及已証實的往績去處理破產案件。二零零三年，共有

1 244 名外界受託人於召開債權人會議後獲得委任。破產管理署
在制訂外判建議時，已有考慮到私營清盤從業員市場的慣常做

法。  
 
6. 此外，破產管理署已在適當情況下，以公司清盤個案經已採

用的外判安排作為外判建議的藍本。該等安排已行之多年，而且

一直運作暢順。  
 
7. 無論如何，破產管理署會在實施有關的外判安排後不時予以

檢討。在這方面，破產管理署服務諮詢委員會 (由消費者委員會
等有關組織的代表組成的客戶聯絡小組 )會在必要時參與這方面
的工作。舉例來說，破產管理署會邀請該委員會就私營清盤從業

員的服務水平等問題提供意見。  
 
具體意見  
 
8. 我們就委員所提出具體問題／要求的意見，載列於附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破產管理署  
二零零四年十二月  



就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具體問題的回應  
 
 
A. 有關將簡易程序破產個案外判予私營清盤從業員的招標計劃  
 

(a) 招標計劃的政策、設計及運作  
 
(b) 私營清盤從業員參與投標所須符合的預審資格準則  
 
(c) 現時外判清盤案件招標計劃所用的招標文件及合約  
 

1. 破產管理署打算以公開招標方式，把簡易程序破產個案外判
予私營清盤從業員，並在初期與中標者訂立為期一年的合約。  

 
2. 該署會把案件分批外判，使私營清盤從業員獲得規模經濟效
益。初步構思是每年分批外判案件，每批大約 1 000 宗，並且訂
立一項更改條款，容許破產管理署更改外判案件的數目，例如把

增減幅度訂為 30%，以配合破產個案數目的波動。就外判計劃而
言，在二零零四年首十個月，債務人呈請個案有 9 238 宗

1
，預

計當中約有九成可以簡易程序處理，換言之，獲批的合約可達 10
份。無論是公司或個人皆可投標，有關招標安排不但有助確保市

場競爭，更可確保制度的透明度，以及以最佳的營運做法去決定

中標者。  
 
3. 私營清盤從業員必須符合多項預審資格準則，才合資格參與
投標。該等準則與現時外判簡易程序清盤個案計劃所採用的準則

相若
2
。私營清盤從業員必須是指明專業團體 (即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律師會或香港公司秘書公會 )的成員，並於取得專業資
格後有若干年數的執業經驗，以及曾就無力償債個案提供不少於

某個時數的專業或收費服務
3
。  

                                                 

1   在同一期間，債權人呈請案件則有 1 152 宗。  

2   現時，私營清盤從業員必須至少符合以下規定，才能參與競投承辦 (公司 )簡易程序
清盤案件： ( i )必須在取得專業資格後有三年執業經驗； ( i i )在過去三年曾就與無力
償債有關的工作提供 300 小時的收費服務，其中至少 150 個小時與無力償債的清
盤／接管工作有關，其餘時數則與有償債能力的清盤工作有關 (這方面的工作時數
會減少 50%)；以及 ( i i i )曾處理至少四宗清盤案件。  

3  初步構思是要求私營清盤從業員具備與公司清盤或個人破產有關，並與註腳 2 相
若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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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投標者符合預審資格的前提下，破產管理署會主要根據投
標價格，以及投標者提供服務的往績等其他因素，對標書進行評

審。  
 

5. 二零零四年所發出並批准訂立關於根據《公司條例》第
194(1A)條接受委任為臨時清盤人的招標文件，其副本載於附件
1(只有英文版 )。  
 
 
B. 私營清盤從業員處理破產案件時所涉及的財務安排  

 
(a) 關於把破產呈請的按金分配作不同用途 (例如作為私營清盤從

業員的酬金 )及處理按金餘款 (如有的話 )的機制  
 

6. 根據《破產規則》第 52 條，  債務人呈請個案時所須繳交的
按金為 8,650 元。根據同一條文，破產管理署會先從按金中扣除
該署的費用和開支，例如在憲報刊登破產令所涉及的開支。  

 
7. 按金餘款其後會根據《破產條例》第 37(1)條 (按條例草案第
11 條所建議者修訂 )所定的優先次序，用作受託人的酬金以及支
付受託人所代墊費用和其他款項。不過，我們想指出一點，第

37(1)條所涵蓋的款項，部分並不適用或在甚少情況下適用於以簡
易程序處理並由債務人提出呈請的破產個案，例如特別經理人所

招致的開支（該等個案無需委任特別經理人）或有關呈請的經評

定訟費（債務人呈請的有關費用由破產人自行繳付）。  
 

8. 在支付第 37(1)條所述款項後，餘款連同破產人所變現的任何
額外資產，都會根據《破產條例》第 38(1)條所定的優先次序予
以派發。簡而言之，破產人須優先償付僱員 (或前僱員 )的欠薪 4

或其他應付的福利 (如遣散費 )，其次是欠政府的法定債項。  
 

(b) 債權人覆核私營清盤從業員酬金的途徑  
 

9. 暫行受託人及受託人對債權人負有受信責任。就外判個案而
言，他們的酬金是由破產管理署透過公開招標程序釐定，再加上

                                                 

4   或從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撥付予有關僱員或前僱員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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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破產人不大可能有很多資產留供派發攤還債款，因此債權

人要求覆核私營清盤從業員酬金的情況會甚為少見。  
 

10. 不過，如債權人確實認為有需要覆核私營清盤從業員的酬
金，現時亦有途徑。根據擬議的《破產條例》第 85A 條 (按條例
草案第 27 條所建議者修訂 )，如佔債權人人數或債權價值四分之
一的債權人向破產管理署署長提出申請覆核私營清盤從業員 (作
為暫行受託人或受託人 )的酬金，破產管理署署長可向法院申
請，而法院可應申請而確認、增加或削減酬金。  

 
(c) 私營清盤從業員如何收回所涉及的調查費用  

 
11.《破產條例》以及私營清盤從業員與破產管理署所簽立的合約
都會訂明私營清盤從業員的職責。私營清盤從業員在履行其職責

時所招致的開支 (例如向法院申請簡易程序令以及他們的酬金 )，
會根據《破產條例》第 37(1)條 (請參閱上文第 7 段 )所定的優先次
序，從破產人產業的資產中撥付。當局會分批將簡易程序破產個

案外判予私營清盤從業員辦理，以達致規模經濟效益。此外，基

於破產人士的概況，令部份在《破產條例》下的安排在實際情況

下不會使用（特別就以簡易程序處理的個案而言）。我們因此相

信，私營清盤從業員會對擬議安排下的外判工作感興趣。  
 
12. 此外，假設私營清盤從業員想採取法律行動把破產人更多資
產變現（機會不大的情況），他可向債權人籌集款項。  

 
 

C. 監察私營清盤從業員處理破產個案的表現  
 

(a) 私營清盤從業員處理破產個案的職務和責任，以及適用於他
們的服務承諾  
 

13. 一般而言，私營清盤從業員作為受信人以及法院代表，須處
理一切與管理破產人產業有關的事宜，並按照《破產條例》以及

與破產管理署所簽立合約的條文，承擔有關的職務和責任。  
 

14. 私營清盤從業員獲委任後，應先行手把破產人的所有財產
收歸他保管（《破產條例》第 53 及 54 條）、與破產人會面，並
確定破產人的入息和財產，然後考慮破產人所須作出的供款 (如
有的話 )，並確定其資產的價值。如破產人的資產不超逾 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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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私營清盤從業員須向法院申請發出簡易程序令（第 112A
條）及委任自己為受託人

5
。  

 
15. 私營清盤從業員管理破產人的產業時，必須把破產人的所有
資產變現，並定期檢討破產人所須作出的供款。私營清盤從業員

會接獲破產人產業的債權證明《破產規則》第 109 及 113 條），
如破產人有足夠資產，私營清盤從業員會手安排派發攤還債款

（《破產條例》第 67 條）。  
 

16. 當考慮解除破產時，私營清盤從業員須檢討個案，以決定是
否有理由提出反對解除破產 (例如破產人沒有提供一份其入息及
財產的取得的周年報告 )（第 30A 條）。私營清盤從業員亦有責

任調查破產人的行為操守，如有理由相信破產人觸犯了《破產條

例》所訂的罪行，便須向破產管理署作出報告（第 86A 條）。  
 
17. 私營清盤從業員執行職務時，須遵守《破產條例》的有關條
文（包括有關程序的時限）及他們所屬專業的行為守則。此外，

破產管理署會按有關的招標合約的條款，密切地監察私營清盤從

業員的表現。  
 

(b) 賦權私營清盤從業員處理破產個案  
 

18. 擬議的《破產條例》第 60(2)條 (按條例草案第 17 條所建議者
修訂 )訂明暫行受託人的權力。暫行受託人有權把破產人的所有
財產收歸他保管或控制、把易毀消貨品出售或處置，以及作出為

保護或保存破產人財產而需要作出的所有其他事情。  
 
19. 《破產條例》第 60(1)條訂明受託人的權力。受託人有權出售
破產人的財產；就任何欠破產人的債項作出債權證明、要求順序

攤還和提出申索，並支取攤還債款；行使根據《破產條例》歸於

受託人的任何權力；以及作出為管理破產人產業和分發其資產

（如有的話）而需要作出的所有其他事情。  
 

                                                 

5   獲委任的暫行受託人如認為破產人的資產價值可能超逾 20 萬元，便可根據《破產
條例》第 17(1)條召開債權人會議以委任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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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確保私營清盤從業員以合理和一致的方式行使其權力而訂
立的法定及非法定措施  
 

20. 有關方面訂定不少“制衡措施＂，以確保私營清盤從業員以
合理和一致的方式行使其權力。有關措施可分為以下類別：  

 
(i) 法定措施  

 
21. 私營清盤從業員受《破產條例》的法定控制措施所管限。根
據《破產條例》第 82(2)條，佔債權價值四分之一的債權人可請
求受託人召開債權人會議。第 83 條訂明破產人、債權人或任何
其他受屈人士可就受託人的作為或決定，向法院提出上訴。第 84
條訂明法院在任何債權人、破產管理署署長、有關破產人或任何

其他人作出投訴時對受託人作出的控制。  
 
22. 《破產條例》第 89 條規定私營清盤從業員向破產管理署署
長提交法律程序周年報表，以便署長藉此監察有關法律程序的進

展情況。  
 

23. 根據擬議的《破產條例》第 93(1A)條，破產管理署署長可隨
時要求私營清盤從業員提供破產人產業的帳目。現行第 93(3A)條
訂明署長可安排審計有關帳目。  

 
(ii) 非法定措施  

 
24. 一如外判清盤案件的情況，委任合約會載明私營清盤從業員
的工作詳述 6。私營清盤從業員會在接受委任時獲告知其作為破

產人產業的暫行受託人及受託人的職務和責任。  
 
25. 破產管理署亦會根據該署與私營清盤從業員所訂合約的條
款，監察私營清盤從業員的表現。  
 
26. 私營清盤從業員是專業人士。他們可能因違反專業規則或所
屬專業團體的行為守則（包括在出任破產受託人時所犯下的專業

過失），而受到紀律處分。  

                                                 

6  舉例說，獲委任的私營清盤從業員在各方面均須遵守有關專業的準則及道德標準

指引，以及當未有在指明期間內完成某項工作時，可被要求向破產管理署提交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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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支援措施  

 
27. 為協助各方面明白本身的權利和職責，破產管理署已訂有多
項措施，例如印發破產簡介，載述債權人的權利及破產人的責任

等事宜。此外，任何人如有查詢或投訴 (包括針對私營清盤從業
員的投訴 )，可致電破產管理署熱或透過其他途徑 (例如互聯網 )
向該署提出。  
 
(d) 現時向私營清盤從業員提供關於處理清盤案件的指引，日後

會向私營清盤從業員提供關於處理破產案件的指引，包括詮
釋破產人及其家庭的�合理家庭需要�的指引  

 
(i) 現行措施  

 
28. 私營清盤從業員是專業人士，故預期他們在獲委任為破產案
的受託人之前，應已對有關職責有一定的認識。其中一項責任是

將破產人的資產變現，當中包括考慮破產人所應作出的財務供

款。  
 
29. 目前，破產管理署及相關的專業團體都並沒有向由債權人委
任的私營清盤從業員發出任何有關破產人財務供款的指引。私營

清盤從業員被預期會在這方面考慮有關的法律原則及個別個案的

情況後作出專業判斷。現有安排一直運作良好，破產管理署並未

有聽聞私營清盤從業員在履行有關責任時遇到重大困難。  
 
30. 至於現時由破產管理署處理的破產個案，在考慮破產人所須
作出的供款時，該署人員會考慮破產人的收入和開支，以及破產

人及其家人的 �合理家庭需要 �。在考慮前者（即破產人收入及支
出）時，破產管理署職員可以從破產人所需填寫的表格 1 和表格
2(載於附件 2)或其他途徑中獲得有關的資料。至於後者，該署同
時訂有一套內部指引，列明破產人及其家人的“合理家庭需要 �
的準則，該指引（有關銀碼及敏感指示被刪除）的副本載於附件

3(只有英文版 )。破產管理署定期對該套指引作出檢討。。  
 
31. 雖然私營清盤從業員的職責之一，是考慮破產人所須作出的
供款 (如有的話 )，但如果破產人反對，他們並無權命令破產人作
出供款。根據《破產條例》第 43E 條，只有法院可以在私營清盤
從業員提出請求的情況下，於考慮破產人及其家人的“合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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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後，作出收入付款令。除此之外，私營清盤從業員負有受
信責任，及根據《破產條例》第 84 條受法院控制。該制度確保
破產人及債權人雙方的權益均受到保障。  

 
(ii) 破產管理署日後外判個案的安排  

 
32. 根據有關的外判建議，如上文第 3 段所提及，只有符合預審
資格準則的私營清盤從業員，才會獲接納為合格投標者，可以提

交標書。破產管理署會向中標者作出介紹，並在委任合約內註明

他們的職務和責任。該署計劃向獲委任的私營清盤從業員提供有

關的表格和指引，協助後者考慮破產人所須作出的供款。外判安

排不會影響破產人的權益，正如上文第 31 段所述，只有法院才
可作出收入付款令。再者，在實施外判建議後，破產管理署會處

理任何有關的查詢或投訴。  
 

(e) 法院在破產個案中對“合理家庭需要＂的詮釋  
 

33. 較近期並有闡釋有關原則的法院案件有兩宗，分別是 Re 
Rayatt (破產人 )[1998] BPIR 495 (見第 500-503 頁) 及 Kilvert and 
Flackett [1998] BPIR 721 (見第 723-724 頁 )。該兩宗案件的判詞
副本載於附件 4(只有英文版 )。  

 
 

D. 外判建議對人手的影響  
 

(a) 外判建議對破產管理署人手需求的影響  
 

34. 破產管理署人員已經竭盡全力應付因破產及清盤案件近年飆
升而大為增加的工作量。舉例說，法院發出的破產令由一九九九

年的 3 071 項，跳升百分之 712 至二零零三年的 24 922 項。  
 
35. 在實施外判建議後，破產管理署人員會繼續處理正在進行中
的案件，亦會保留若干案件 (包括債權人呈請個案 )自行處理。此
外，該署會進一步加強其規管角色，包括調查關於不遵守《破產

條例》的投訴。  
 

 



   8

(b) 計劃在實施外判措施後重新調配現時處理簡易程序破產個案
的人員  
 

36. 目前，約有 70 個職位是為管理破產案件而設。在實施外判
建議後，破產管理署可以重新調配或刪減 7至多 45 個職位。餘下
職位會負責債權人呈請案件及管理新投標制度等工作。  

 
37. 部份重新調配的職位會負責監察處理外判個案的私營清盤從
業員，部份的職位會被調往處理其他職務，例如加強破產管理署

在清盤制度下的監管角色。因為該署須繼續跟進現時正在進行中

的破產個案，直至破產人獲解除破產；預期有關人員初期亦會繼

續處理現有個案。為利便推行重新調配計劃，破產管理署會為有

關人員提供必要的培訓，例如安排講座。  
 

(c) 就外判建議諮詢員工意見的結果  
  
38. 破產管理署人員已獲告知上述外判建議。破產管理署署長已
經與破產管理主任協會 (破產管理主任屬於破產管理署的部門職
系 )的代表會面，向他們介紹破產個案的外判建議。該協會對有
關建議表示歡迎。  
 
 

                                                 

7   在該 45 個職位中，計劃刪除其中 17 個。  

























































Annex 3

B. Set of  Criteria for “Reasonable Monthly Expenses”
   

Items Range of Expenses
(HK$)

Factors for Consideration

1. Meal allowance for the
Bankrupt: • job related requirement e.g.

• meal allowance for other family
members should be covered by family
expenses (item 4 below)

 

2. Rent :
- public housing

-     private accommodation • family size

• terms of existing tenancy i.e. is the
bankrupt bound to complete the
existing term of tenancy

• removal cost & agency fees

• distance to office, social and other
needs of the family

• family composition
 

3. Transportation fees for bankrupt : • distance to workplace

 
4. Dependent/Family Expenses :

- Spouse/Children  Generally no claim for working
spouse

5. Savings for Tax Payment • year-end double pay, bonus
• Monthly provision -pl. refer to  IRD

Form I.R.1238 (6/1999)
 

6. Utilities : • depends on past consumption (low or
high side)

 
7. Miscellaneous :

(including                                    )
• necessity
 
 



8. Special Items :
e.g.

• special needs
• the interest of third party
 

9. Others , if any:  Special needs

Notes

1.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again that this Set of Criteria serves as a REFERENCE only.  It is recognized
that facts or circumstances do vary from case to case and, hence, if a bankrupt’s expenses are above the
suggested range, it is his/her duty to provide justification for OR’s consideration.

2. Bankrupts should be asked to draw up their own Items of Expenses in the List G (attached) and the
amount they want to claim.

      








































